
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贝

莱德先进制造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 本公司决定聘任张飞灵女士担任贝莱德先进制造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经理助理。 上述聘任事项自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一日

附：张飞灵女士简历

张飞灵女士，国际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具有5年证券从业经历。现任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经理助理。 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集团风险管理部分析师，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员， 野村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交易员，野村海外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贝莱德先进制造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公 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贝莱德先进制造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贝莱德先进制造一年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611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年锁定持有期，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锁定

持有期内不能申请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锁定持有期到期后进入开

放持有期，基金份额持有人自开放持有期首日（含该日）起才能申请办理

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8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贝

莱德先进制造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贝莱德先进

制造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简称 贝莱德先进制造一年持有混合A 贝莱德先进制造一年持有混合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16117 01611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2】1213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2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26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2年8月30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9,203

份额类别

贝莱德先进制造一年

持有混合A

贝莱德先进制造一年

持有混合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311,658,705.79 54,738,628.29 366,397,334.0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人

民币元）

102,052.90 17,069.35 119,122.25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311,658,705.79 54,738,628.29 366,397,334.08

利息结转的份额 102,052.90 17,069.35 119,122.25

合计 311,760,758.69 54,755,697.64 366,516,456.33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2,381,084.34 1,050,568.22 3,431,652.56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7638% 1.9186% 0.9363%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2022年8月31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

万份以上；

2、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份以上；

3、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另从基

金资产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

开始公告中规定。

本基金认购份额的锁定持有期到期后，基金管理人开始办理赎回和转换转出，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

在相关公告中规定。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自开放持有期首日（含该日）起才能申请办理

赎回和转换转出。 触发基金合同约定的强制赎回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可相应启动强制赎回，不受前述赎

回办理开始时间的限制。

在确定申购开始或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或赎回的开始时间。如果投资人认购或多次申购本基金，则其持有的每

一份基金份额的锁定持有期到期日可能不同。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确认

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的网站（www.blackrock.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002-6655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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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德新材”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２

〕

１１２４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信德新材”，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３４９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有效申购倍

数、发行人基本面及其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８．８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

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８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简称 “网下发

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５．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８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３７８．８７９０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４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７５．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２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３１００４８３％

，申购倍数为

４

，

９２３．６７１１９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

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

，

１５０

，

５７４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９３

，

０７１

，

７１７．１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０９４

，

４２６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５１

，

９９３

，

８８２．８８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７５５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２１５

，

８９４

，

４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８７８

，

３９５

股， 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３３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７０％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０９４

，

４２６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５１

，

９９３

，

８８２．８８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６．４４％

。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峰电子”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2年4月8日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079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32.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78.80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所有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向发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定向配售。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79,441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0%，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868,559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12,769,059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3.21%；网上发行数量为4,671,500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6.79%。根据《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8,971.2126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488,500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280,559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的53.2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160,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

量的46.79%。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94707488%，有效申购倍数为5,135.90931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8月3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仅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定向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申万

宏源维峰电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获配的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879,441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4.80%。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79,441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0%。

截至2022年8月22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申万宏源维峰电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79,441 69,299,950.80 12

个月

合计

879,441 69,299,950.80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950,16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26,473,238.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09,83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534,761.6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280,55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31,308,049.2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

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929,797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08%。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09,832股，包销金额为16,534,761.6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

为1.1454%。

2022年9月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

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8085885，8808594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1日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5,212,292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1年11

月19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于2022年6月15日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5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

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521.2292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初始战略配售预计

发行数量为678.184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90.1449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52.9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9月2日（T-1日） 0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特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４４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

１

，

８０２．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８０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

安排。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联特科技”股票

１

，

８０２．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２８５

，

１４１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４

，

４６３

，

７１０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４８

，

９２７

，

４２１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４８９２７４２１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４７８１１５７％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９０６．９７６１７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

日（

Ｔ＋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武汉联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

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嘉华股份” ）

首次公开发行 4,11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830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4,114.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 2,468.40 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 1,645.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的价

格为 10.55 元 /股。

嘉华股份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嘉华股份” A 股 1,645.60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2 年 9 月 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2 年 9 月 2 日（T+2 日）16:00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2 日（T+2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

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

002,594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07,267,459,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534109%。 配号总数为 107,267,459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

000—100,107,267,45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518.44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规模的 50.00%（2,057.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实施后发行结构如下：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11.4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702.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5174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9 月 1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进行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9 月 2 日（T+2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

日

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

交易提示性公告

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定

于2022年9月1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简称为“新能源车龙头ETF” ，交

易代码：159637。

经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复核，2022年8月31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0.9875元。 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0.988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

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10%。

截至2022年8月31日，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为基金资产

净值的99.8892%，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基金

合同的有关约定。

投资者可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9210-107或登录网站www.

dongcaijijin.com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请务必详细阅读本基金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风险评级及

特有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关于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

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新能

源车龙头ETF” ）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

引第2号———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2年9月1日起，本公司新增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新能

源车龙头ETF（代码：159637）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关于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部分证

券公司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恒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 本公司决定自2022年9月1日起增加上述证券公司为西藏东

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新能源车龙头ETF，基金

代码：159637）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5

网址：www.ebscn.com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7

网址：www.csc108.com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5

网址：www.gf.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并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价格可升可跌，亦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能全数取

回其原本投资。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 基金投资人购买

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

失。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证券市场发展的

所有阶段。 基金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波动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基金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请务必详细阅读该基金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了解该基金的具体情况、风险评

级及特有风险。 请务必了解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在

了解基金收益与风险特征的前提下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进行投

资。 如基金投资人开立基金账户时提供的相关信息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风险承受能力

评价结果，请及时告知基金销售机构并更新风险承受能力测评结果。

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特此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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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8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亿利生态广场1号楼19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57,734,8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36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瑞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7,429,984 99.9826 304,900 0.0174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0,900,700 99.6111 6,834,154 0.3888 3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0,900,700 99.6111 6,834,154 0.3888 3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0,900,700 99.6111 6,834,184 0.3889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10,229,984 97.1058 304,900 2.8942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1、3、4经出席会议

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亚楠、丁枫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2022-056

债券代码：163399 债券简称：20亿利01

债券代码：163692 债券简称：20亿利02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申雨薇女士的书面辞职报

告，其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申雨薇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

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尽快聘

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 申雨薇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

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日


